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专项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

一科技”或“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2020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

积极采取措施解决以消除该事项的影响。现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所涉事项

影响已经消除，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原文中关于保留意见的具体内容及理由、依据： 

“（一）保留意见 

我们审计了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一科技公司）财务报表，包

括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后附的

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文一科技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一）所述，文一科技全资子公司铜陵华翔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翔资管)对外投资 5,000.00 万元参股上海办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办同），并持有上海办同 33.33%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办同已对

外支付投资意向金。上海办同已于期后受让了股权资产，并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文一科技公司正积极督促上述投资款的收回。2021 年 4月 20 日，华翔资管已起诉



 

 

上海办同及其控股股东上海率丰企业服务中心，2021 年 4月 20 日华翔资管已收到法院

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皖 07 民初 92 号)，截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上述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我们实施了检查凭证、获取承诺以及函证等程序，仍无法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事项对文一科技公司 2020 年度业绩的影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

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文一科技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

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会计师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及财务状况。针对审计报告中指出的形成保留意见的事项，我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翔资管已起诉上海办同及其控股股东上海率丰企业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上海率丰”），公司将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切实维护公司利益。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0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董事会、监

事会、独立董事皆对此事项做出了专项说明，表示尊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判断，同时

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保留事项所带来的影响。 

三、关于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公司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涉及保留意见

事项影响的消除进行专项审核，并向其提供了审核所要求的资料，使会计师不受限制

的实施了审核程序，并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对文一科技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

在 2021 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天健函〔2021〕5-46 号），具体内容如下： 

“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一科技公司）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1〕5-78 号）（以下

简称上期审计报告）。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相关要求，现将文

一科技公司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 

如上期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所述，文一科技公司全资子公司铜

陵华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资管)对外投资5,000.00万元参股上海办同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办同），并持有上海办同 33.33%的股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办同已对外支付投资意向金。上海办同已于期后受让了股权资产，并办

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文一科技公司正积极督促上述投资款的收回，2021 年 4月 20 日，华翔资管已起诉

上海办同及其控股股东上海率丰企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率丰)，2021 年 4 月 20

日华翔资管已收到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皖 07 民初 92 号)，截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我们实施了检查凭证、获取承诺以及函证等

程序，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事项对文一科技公司 2020 年度业绩

的影响。 

二、上期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本期消除情况 

2021 年 10 月 22 日，华翔资管与上海率丰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2021 年 11 月 3日，华翔资管与上海办同及其控股股东上海率丰经铜陵市人民法院

调解，达成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上海率丰同意受让华翔资管持有上海办同 33.33%的全部股权，受让价为

5,000.00 万元人民币；上海率丰在签订并收到《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

书》(〔2021〕皖 07 民初 92 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向华翔资管支付 300.00 万元；华翔

资管在收到 300.00 万元款项后，须立刻办理解除保全措施，申请解除对上海办同股权

以及银行账户等资产的查封。2021年 11月 4日华翔资管已收到上海率丰支付的300.00

万元股权转让款。 



 

 

(二) 上海率丰和华翔资管共同承诺，将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由上海率丰

在完成华翔资管所持上海办同全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同时向华翔资管支付 1,200.00

万元；上海率丰在完成股权变更后，立即将其持有上海办同的 98%的股权质押给华翔资

管，并办理质押担保手续，作为后续还款担保。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上海率丰已

完成华翔资管所持上海办同全部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华翔资管已收到上海率丰支付的

股权转让款累计 1500 万元，上海率丰股权质押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 上海率丰承诺在 2022 年 4 月 30 之前再向华翔资管支付 200.00 万元；剩余

3,300.00 万元则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向华翔资管支付完毕；华翔资管在收到共计

5,000.00 万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解除对上海办同的 98%的股权质押。 

(四) 上海率丰若未按上述付款期限及金额履行付款义务，视为剩余未付款项全部

到期，并以未付款项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 2 倍计付利息，直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 

对于上期保留意见事项，我们检查了上海办同大股东承诺资料、股权收购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获取了律师函证，截至本说明日，我们又获取并检查了文一科技公司

与上海率丰签订的关于投资款的和解备忘录以及铜陵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检查

了华翔资管根据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已收到的累计 1500 万元股权转让款的银行收款凭

证，评估了调解书的履约风险，我们认为已经对上海办同对外投资的可收回金额获取

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此，我们认为 2020 年度导致保留意见事项对文一科技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

产生重大影响已经消除。”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特此说明。 

 

 

                                        



 

 

 

 

 

 

 

 

 

 

 



 

 

 

 

 

 



 

 

 

 

 

 

 



 

 

 

 

 

 

 



 

 

 


